滇南凤凰酒店绿化养护、卫生保洁、垃圾清运服务合同

甲方：上海中高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129弄7号J10157室
法定代表人：简国帅

乙方：昆明芯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红云街道办龙泉路348号右营小区一单元201  
法定代表人：陈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甲方服务的滇南凤凰酒店绿化养护、卫生保洁、垃圾清运服务工作协商一致，共同达成以下协议。
一、服务概况：
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范围内所有绿化养护区域，面积共15531.73平方米（包括日常巡查）、卫生保洁（消防环道区域，地面停车场区域，大堂礼兵车道区域，AD区神兽池区域，花园区域含连廊、喷水池、小溪沟的清洁与维护）、垃圾清运（区域内生活垃圾，工程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绿化带的落叶、杂草、草皮等垃圾）服务。
二、服务内容、范围、效果、标准
（一）绿化养护内容及标准
1、绿化养护区域及面积：酒店范围内所有绿化区域，面积15531.73㎡。
2、绿化养护的标准：绿化充分，植被茂密、灌木、树木长势良好，枯枝残叶清理及时土不露天。
（1）园区植物：
生长势：正常。生长达到该树种该规格的平均生长量。
叶子正常：①叶色、大小、薄厚正常；②较严重黄叶、焦叶、卷叶、虫网灰尘的株数在2%以下；③被啃咬的叶片最严重的每株在10%以下。
枝、干正常：①无明显枯枝、死权；②有蛀干害虫的株数2%以下（包括2%，以下同）；③介壳虫最严重处主枝主干100平方厘米2头活虫以下，较细枝条每尺长一段上在10头活虫以下，株数都在4%以下；④树冠基本完整：主侧枝分布均称，树冠通风透光。
行道树缺株在l%以下。
草坪覆盖率达95%以上；草坪内杂草控制在20%以内；生长和颜色正常，不枯黄，基本无病虫害。
（2）行道树和绿地内无死树，树木修剪基本合理，树形美观，能较好地解决树木与电线、建筑物、交通等之间的矛盾。
（3）绿化生产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绿地内无明显的废弃物，能配合酒店在重大节日或重要接待前进行突击清理。
（4）无较重的人为损坏。对轻微或偶尔发生难以控制的人为损坏，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绿地、草坪内无堆物堆料、搭棚或侵占等；行道树树干无明显地钉栓刻画现象，树下距树2米以内无影响树木养护管理的堆物堆料、搭棚、圈栏等。
（二）公区卫生清洁外包内容及标准
1、公区清洁服务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下述范围：
酒店公共区域日常清洁工作：外围公共区域（地面停车场、消防环道、大堂车道、A、D区神兽池、花园区域含连廊、喷水池、小溪沟）的清洁与维护；负责酒店垃圾的清运。
2、公共区域之室外的卫生要求及质量检查标准
（1）地面：地面实行分片卫生管理，无痰迹、无纸屑、无烟头。建筑物之间的通道清洁、无污渍、烟头、废纸、垃圾等。
（2）设施：垃圾箱内垃圾不外溢，及时清理，地垫表面干净无污渍、无积水。
（3）绿化：摆放花木定期浇水，定期喷洒防虫剂,道路两旁的树墙要定期修剪,保持整齐美观。
3、日常清洁服务工作时间：
	清洁服务时间

	清洁区域
	清洁时间
	清洁周期
	清洁方式
	清洁程度

	地面停车场（含洗手台）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每日
	清扫、清洁
	无明显污渍、落叶
无垃圾

	外围消防环道、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每日
	清扫
	无明显污渍、落叶
无垃圾

	A、D区神兽池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一季度彻底清洗一次
	打捞
	无落叶、漂浮物

	花园区域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每日
	清扫、打捞
	无明显污渍、落叶
无垃圾

	九曲连廊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每日
	清扫
	无明显污渍、落叶
无垃圾

	游泳池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每日
	清扫
	无明显污渍、落叶
无垃圾

	小溪沟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一季度彻底清洗一次
	打捞
	无落叶、漂浮物

	喷水池
	每班/8小时循环清洁
	一季度彻底清洗一次
	打捞
	无落叶、漂浮物


4、清洁标准：
	卫生区域
	卫生检查标准

	酒店
外围
区域
	地面停车场
	1.路面干净、平整、无纸屑、无污物、无大面积破坏；
2.草坪无纸屑、无杂物、无大面积裸露；
3.花木：无枯枝、无大面积落叶；
4.高空：无蛛网、无落物、无安全隐患。
5.植物叶片无枯黄，触摸无尘，盆裁、盆景内无杂物、烟头、纸屑、摆放美观。

	
	环 道
	1.路面干净、平整、无纸屑、无污物、无大面积破坏；
2.花木：无枯枝、无大面积落叶；
3.高空：无蛛网、无落物、无安全隐患。
4.绿化带内、草坪无纸屑、无杂物、无大面积裸露； 

	
	神兽池
	1.每日保证水池水质清亮，池内无杂物、无大面积漂浮物、无死鱼；
2.一季度彻底清洁一次，神兽池水质清亮，池内无青苔、藻类浮游物，打捞清理潜水泵机坑内淤泥

	
	花园连廊
	1.各楼梯地面无污渍及卫生死角，杂物、垃圾；
2.植物叶片无枯黄，触摸无尘，绿化带内无杂物、烟头、废纸；
3.设施完好，地面无水渍，落叶、纸屑垃圾、污渍， 草坪灯柱完好，开启自如，光洁明亮，无蜘蛛网尘；
4.连廊的扶手、桌椅保持干净，清洁，无污渍，绿化带内、草坪无纸屑、无杂物、无大面积裸露
5.垃圾桶内垃圾及时清理，烟灰缸内无纸屑无污物、无三个以上烟头；

	
	游泳池
	每日保证游泳池外围地面干净、平整、无纸屑、无污物、无枯枝、无大面积落叶内无杂物；

	
	喷 泉
小 溪
	1.每日保证喷水池、小溪沟水质清亮，池内无杂物、水生植物长势良好，无大面积漂浮物、无死鱼；
2.一季度彻底清洁一次，喷水池、小溪沟水质清亮，池内无青苔、藻类浮游物，打捞清理潜水泵机坑内淤泥


（三）绿化养护及工区卫生工作保障要求
1、需提供绿化养护及公区卫生清洁工作实施计划及管理方案。
2、必须接受甲方相关人员定期质量检查，如发现问题接到甲方通知后及时整改。
3、绿化养护及工区卫生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严禁进入与工作无关的区域，严禁动用甲方的与工作无关的设施及物品。
4、绿化养护及工区卫生服务所需一切费用（除水费）均由乙方承担；绿化养护及工区卫生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住宿、就餐、医疗、工伤、意外保险、治安等问题由乙方自行承担。
三、服务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智源路225号滇南凤凰酒店。
四、服务期限：2025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止。
五、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服务期间
	服务费用
	支付方式

	2025.8.22-2025.8.31
	5648.06元（含一棵树补种成本900元）
	先服务后付款，每个月结算一次，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支付原则遵循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支付服务费给甲方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向甲方提供税率1%的普通发票，乙方未按要求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025.9.1-2025.9.30
	14719.62元
	

	2025.10.1-2025.10.31
	14719.62元
	

	2025.11.1-2025.11.30
	14719.62元
	

	2025.12.1-2025.12.31
	14719.62元
	

	2026.1.1-2026.1.31
	14719.62元
	

	2026.2.1-2026.2.28
	14719.62元
	

	2026.3.1-2026.3.31
	14719.62元
	合同履行完毕后，乙方无违约行为，在甲方收到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及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向甲方提供税率1%的普通发票，乙方未按要求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026.4.1-2026.4.15
	7359.81元
	


说明：
1、本价格为乙方完成本合同所有服务内容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福利、保险、设备、工具、肥料、农药、利润、税费等全部价款，甲方有权拒付合同价款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2、若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扣款或其它任何原因减少支付或扣减甲方的履约保证金，则本合同服务费扣减同等金额后支付。
甲方开票信息：
名称：上海中高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129弄7号J10157室
纳税人识别号：91310105MA1FWM8G9K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平路支行
账号：31050172440000002260
乙方收款信息：
名称：昆明芯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30125MA6PKAUP24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营业部
账号：15126827230090

六、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保证按本合同要求负责完成甲方项目，并保证提供的服务是满足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需求（包括人员、软硬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和服务标准的产品；并保证所提供服务成果满足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使用要求。
2、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有急需处理的绿化及公区卫生清洁方面的问题时，乙方应在一小时内响应并及时进行处理。如需突击卫生保洁、绿篱修剪时，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
3、在履行合同期间内，由于乙方未按养护标准执行，造成绿化区范围内植物枯死、病虫害，乙方应及时补种原款同样规格（以上）植物还原。补种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拒绝补种时，甲方有权单方面按照补种产生的费用扣减乙方相应的服务费。
4、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对服务内容及成果提供完整的技术服务及保修与维护服务（自然灾害及人为故意损坏除外）。
5、乙方保证甲方在本合同服务过程中（包含本项目配套软硬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6、配合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共同对服务内容及成果进行验收。
7、乙方对其工作人员负有管理职责，应遵守法律法规、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相关规定和安全生产规定，若乙方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对自身或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8、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工具、耗材、劳保用品等均由乙方自行配备及提供。
9、服务期间，乙方必须严格遵守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的管理规定及安全操作规程，注重劳动者人身安全，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杜绝各类大、小安全事故的发生，在服务中发生一切事故，由乙方负责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0、乙方在服务过程中若损坏或破坏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的设施设备，乙方承担全部赔偿损失。
1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泄露、告知、公布、发表、转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方知悉属于甲方的商业秘密，也不得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12、乙方所掌握的本项目的文件、资料、笔记、报告、信件、传真、磁带、磁盘、仪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均归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所有，无论这些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
13、乙方对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甲方及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的任何资料、文件、数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电子的）或者记载有上述信息的载体，以及对为甲方服务形成的任何交付物，负有为甲方及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保密的责任。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
14、甲方及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向乙方提供的任何资料、文件和信息，在乙方服务结束后，乙方均应及时归还甲方及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对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要求删除的电子文档从乙方及其雇员的电脑等存储设备上永久删除；
七、违约责任
在合同期间内，若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终止合同，甲方将不支付任何费用，同时，乙方按照合同总价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还有权继续追偿。
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提供服务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予以补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拒绝补救或逾期补救或合同期限内累计3次发生前述情况或乙方累计2次补救后仍不符合同约定的标准的，乙方按照合同总价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还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的，视为违约，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并对留置在甲方的物资、产品、设备等享有留置权和处置权。乙方应向甲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甲方为主张权益所发生的交通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公告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因乙方违约而导致甲方受第三方的侵权指控时，乙方应当承担甲方应诉而支付的一切费用，甲方因此而承担的侵权赔偿费用也应由乙方承担。
八、终止与解除
（一）本合同因下列情形终止或解除：
1.本合同涉及的服务工作乙方已按照甲方要求完成的；
2.甲乙双方协商终止的；
3.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4.乙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触犯国家刑法被相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的，甲方认为不利于合同继续履行的；
5.乙方存在失信、被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失踪/宣告失踪、法定代表人死亡/宣告死亡、乙方法定代表人连续3天甲方无法取得联系等，甲方认为不利于合同继续履行的；
6.乙方解散、清算、破产的；
7.其他本合同约定的情形；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无论因何种原因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涉及需要乙方清场退场的，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3日内予以清场退场，否则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他人进行清场退场，由此造成甲方损失及甲方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同时对于乙方遗留在甲方场地上的物品将均可视为乙方的遗弃物。
（三）无论因何种原因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需要乙方向甲方移交相关服务资料等，若乙方拒绝移交或移交不完整的，甲方有权拒绝结算相关服务款项。
九、争议解决及管辖
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充分认可基于本项目的特殊性，因政策调整、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及其上级原因、安全需要等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且不视为违约。
十一、本合同未尽事宜，参照《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滇南凤凰酒店分公司绿化养护、卫生保洁、垃圾清运服务合同》（合同编号：DNFF-2025-HSKP-12）执行。
十二、本合同及其附件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自甲乙双方签订后生效，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上海中高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129弄7号J10157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0871-65188308
签订日期：

[bookmark: _GoBack]乙方（盖章）：昆明芯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红云街道办龙泉路348号右营小区一单元201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15812039281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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